中華電信數據加值產品『網路保管箱』申裝及異動作業申請書   填表日期：___年___月___日  
客戶名稱：________________  統編(或身份證號)：                    代表人：           
收據客戶名稱： ____________  收據統編(或身份證號)：                 員工人數:            人
帳寄寄送地址：□□□                                產業別:            
客戶(戶籍)地址：□□□                               申請事項：○租用 ○退租 ○異動  
	□專業版網路保管箱
	網路保管箱空間容量
	□100G（優惠價年繳一年11200元）

(HiNet 15週年專案活動)



                                 



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網路保管箱（SafeBox）服務契約條款
立契約書人：中華電信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簡稱甲方）與申請乙方（以下簡稱乙方），茲因甲方提供網路保管箱（SafeBox）服務（以下簡稱本服務）供乙方申請租用，雙方同意訂立本契約，並經雙方合意訂定條款如下：
第  一  章    本服務之內容

第1條、 本服務係由甲方提供網路硬碟空間及軟體應用程式（以下簡稱本服務平台），供乙方於本服務網站（http://www.safebox.hinet.net）下載應用程式安裝於個人電腦或筆記型電腦後，利用網際網路將電腦中的檔案經系統自動加密後上傳儲存於甲方網路硬碟空間，並可隨時經由網際網路將不同備份時間之檔案下載回溯還原。本服務具備多項備份時間選擇，提供 乙方設定後定時自動備份資料之功能。
第2條、 本服務之系統軟硬體設備由甲方提供集中管理，並提供設備及網路之全年無休使用，乙方於租用期間，僅享有本服務所有軟硬體之使用權，不包含所有權。

第  二  章    申請方式
第3條、 本服務之申請方式如下，辦理各項異動與退租時亦同：
（1） 自然人：使用本服務需加入申請為中華電信會員後，於本服務網站作線上申請使用。
（2） 法人、非法人團體、商號：申請租用本服務，應檢具主管機關核准設立之公司登記(或變更)證明文件或證書及公司代表人身分證明文件，連同申請書提出申請。

第4條、 乙方應保證其所提出之申請資料為真實完整，如有不實致發生任何糾紛時，應由 乙方自行負責。
第  三  章    本服務之使用及限制 
第5條、 使用本服務需以帳號及密碼登入認證，該帳號及密碼係代表 乙方之身分，乙方對客戶號碼、客戶識別碼、會員帳號（前述三種帳號，以下簡稱帳號）及密碼應負妥善保管之責，不得將帳號及密碼洩漏或提供給其他人知道或使用；且凡經由乙方帳號所產生之各項費用， 乙方均有支付之義務。乙方如果發現或懷疑有第三人使用帳號或密碼，應該立即通知甲方以便施行防補措施。但不得解釋為甲方對乙方免除其責任。

第6條、 本服務之VSS僅提供Windows 2003、XP及Vista等作業系統。如使用Windows 2000 作業系統，Internet Explorer需更新至6.0版。

第7條、 如乙方改變電腦主機名稱，會造成本服務無法存取原先的網路備份空間(只能還原無法備份刪除遠端檔案)，必須重新再登入認證，再一次登入帳號會在遠端備份空間上重新建立起一台新的主機名稱( 因為備份主機名稱不同 )，若想重新取得先前主機的控制權限，必須將本機電腦名稱換回原先主機名稱。

第8條、 乙方申請終止本服務時，甲方有權自動註銷乙方使用本服務之權利。 乙方應於終止使用後之次日起7天內，將其儲存於本服務平台之備份資料自本服務平台移除，如逾期未移除時，甲方得逕予刪除之。

第9條、 乙方申請租用本服務如因欠繳服務費用，經甲方催繳後仍未繳納，致被甲方終止租用本服務時，甲方不負損害賠償之責。

第10條、 乙方申請終止租用本服務應於預定終止租用日10日前向原申請單位提出終止申請，乙方應於終止日前，將其資料自本服務系統移除，如逾期未移除時，甲方得逕予刪除之。

第  四  章    本服務之更新及停止使用
第11條、 甲方基於系統維護或轉換需要，必要時得暫時縮短或停止運作時間， 乙方不得異議或提出其他要求。但甲方應於3日前於本服務網頁上公告，惟如遇緊急情況，則不在此限。

第  五  章    租期及收費方式
第12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應繳各項費用及收費標準依本服務網頁上公告費率計收。甲方得因市場發展情況調整費率，費率如有調整時，應提前於本服務網頁上公告，並自調整之日起按新費率計收。
第13條、 本服務之繳費方式按下列規定辦理：
（一）月繳方式：最短租期為連續租滿1個月，租期未滿1個月以1個月計收。但如乙方已租滿最短租期，爾後辦理終止時，甲方應收之費用計算至終止之日止，如有破月(未滿1個月)者，則按實際使用期間比例計費。

（二）年繳方式：最短租期為連續租滿1年，租期未滿1年以1年計收，並自計費起始日起算。如於1年期間內乙方單方面終止租用或違反規定經本服務致甲方終止租用者，乙方已繳納費用概不退還。申請年繳方式者，如未辦理繳費方式異動者，第2年、第3年及以後各年，皆視為年繳方式，且每年最短租期皆為連續租滿1年，且適用前述規定。乙方於年繳到期前辦理容量升級，則按月補收取差價之金額至該次年繳到期。乙方若於年繳到期前辦理調降容量時，已繳之費用概不退費。

第14條、 乙方申請租用本服務得選擇以現金、信用卡或HiNet點數卡等方式擇一繳交本服務費用，惟信用卡與HiNet點數卡限年繳客戶使用。

第15條、 乙方申請租用本服務，以網頁申請當日為起租日並開始計費，甲方得於起租日之次月出帳予乙方繳費。選擇以信用卡或HiNet點數卡繳交本服務費者，需先行至本服務網頁完成繳費動作後，始能使用本服務。

第16條、 乙方起租與付費後，若非因甲方之服務無法提供或無法使用，乙方不得以租用期間未使用本服務要求甲方退費或不予計費。

第17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應繳之費用，除第14條之繳費方式外，併入甲方電信費帳單中收取。

第18條、 本服務之繳費通知郵寄地址以乙方申請甲方之各種服務登載之資料為準。乙方資料如有變動時應通知甲方，甲方得於確認無誤後受理，如乙方怠於通知或所提供之資料有誤，因此對其權益造成任何影響，概由乙方自行負責。

第19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應繳之費用，應在甲方通知繳費之期限內繳清，乙方如欠費經再延期限而仍未繳納者，由甲方辦理終止租用手續，並停止提供本服務，乙方所積欠之費用，仍須繳納。
第20條、 如乙方因欠費或有違約情事之一致被暫停使用者，其暫時停止使用期間，租費仍應照繳。

第  六  章    本服務之變更、暫停或中斷
第21條、 甲方基於系統維護或轉換需要，得於7日前公告或通知乙方後，暫時縮短或停止運作時間，但於緊急情況時，不在此限。

第22條、 乙方應自行進行資料之管理及備份與設定正確性，甲方對於前述之錯誤所招致之任何直接或間接損害，概不負責。

第23條、 乙方租用本業務，因可歸責於甲方之原因，致系統障礙不能通信時，甲方應扣減租費。通信連續阻斷12小時以上者，每12小時扣減月費1/30或年費1/365，但不滿12小時部份，不予扣減。阻斷不通應扣減之費用總額以當月月費或當年年費為上限，甲方不負任何損害賠償責任。阻斷開始之時間，以甲方察覺或接到 乙方通知之時間為準，但有事實足以證明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者，依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為準。

第24條、 乙方租用本服務，由於天然災害之不可抗力致不能通信者，自連續阻斷屆滿3日之翌日起至修復日止，不收租費。前述阻斷開始之時間，以甲方查覺或接到乙方通知之時間為準，但有事實足以證明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者，依實際開始阻斷之時間為準。

第25條、 如因 乙方辦理ADSL或FTTB或專線或HiNet等異動(如：移機、更名、暫停租用、欠費拆機等)時，導致HiNet之帳號產生變動時，乙方應於本服務網站辦理原帳號之終止租用手續，及新帳號之註冊登錄申請手續。如因為登載或未更新導致原帳號持續產生之費用，乙方均有支付之義務。

第  七  章    擔保責任之免除
第26條、 本服務依甲方既有之規劃及現有資訊提供，對於乙方特定之特殊需求，甲方不擔保本服務將符合 乙方的所有需求，乙方租用本服務，應詳閱本服務網頁之操作說明書，確認乙方端與本服務系統相容軟硬體設備之標準，乙方不得於申請後向甲方主張軟硬體設備不相容之擔保責任。

第27條、 乙方自行備份於本服務上之資料，所涉及之各項法律責任，甲方概不負責。

第28條、 甲方無法就使用者擷取資訊之正確性、完整性、安全性、可靠性、合適性、不會斷線及出錯負責，亦不保證使用者與甲方間資料傳輸速率，倘乙方因傳輸速率、擷取使用網路資料、安裝或使用本服務導致直接或間接之損害或損失時，甲方不負賠償責任。

第  八  章    保密義務
第29條、 甲方因業務上所掌握之乙方相關資料負有保密義務，除當事人要求查閱本身資料，或有下列情形於符合電腦處理個人資料保護法第23條及相關法令規定，並以正式公文查詢外，甲方不得對第三人揭露：
1.司法機關、監察機關或治安機關因偵查犯罪或調查證據所需者。

2.其他政府機關因執行公權力並有正當理由所需者。

3.與公眾生命安全有關之機關（構）為緊急救助所需者。

第30條、 前條資料 乙方同意刊登者，甲方得編印或建置 乙方目錄、資料庫。
第  九  章    契約條款之增訂與修改
第31條、 乙方有義務隨時至甲方網站查詢本契約條款之規定。本契約條款如有增訂或修改，乙方同意自該修訂條款於甲方網站公告之時起受其拘束，甲方將不對乙方個別通知。

第  十  章    契約之終止及效力
第32條、 甲方如因情勢變更(如技術、市場狀態、法律、政府政策等因素)，得暫停或終止本服務之經營，乙方不得異議或要求任何補償。但甲方應於預定暫停或終止之日前1個月公告並通知乙方。

第33條、 當乙方違反本契約任何條款或欠費或違反法令時，甲方得終止本契約，如因此造成甲方之損害或損失，乙方應負損害賠償責任。

第十一章    附則
第34條、 本契約條款之一部份無效時，不影響其他條款之效力。

第35條、 本契約條款未規定事項，乙方同意遵守相關法令規定及甲方各項服務營業規章規定。

第36條、 本契約條款以中華民國法律為準據法。

第37條、 因本契約涉訟時，雙方同意以臺灣臺北地方法院為第一審管轄法院。

本契約書業經承租人攜回審閱2日
立契約人

甲     方：                                                  

統一編號：                                                  
地     址：                                                  
乙     方：                          證照號碼、地址：均同申請書

(公司申請，請蓋公司大小章)

契約簽署日期：中華民國    年   月   

客  戶  簽  章           


(已詳申請契約條款說明，並同意遵守)





聯絡人資料(以下資料請務必填寫，以利申裝作業)


姓    名：_________________   聯絡電話：_____________


聯絡手機：____________   傳真號碼：_____________


電子信箱：____________   HiB2B受理網站登錄帳號： _____


 (非必填)HiB2B網站密碼：_______  密碼提示：________





※企業客戶請先將營利事業登記證及負責人身份證正反面影本連同本資料傳真至 Fax:(02)8192-4202    Tel:02-23445568-290


※個人用戶請先將身份證影本及相關身份證明文件（健保卡、駕照）影本連同本資料傳真至Fax:(02)8192-4202


※請再將上述資料(申請書需正本)寄至(106)台北市信義路一段21-3號總公司大樓207室 網路保管箱 服務小組收











※限4/1~4/30使用








